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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财政厅关于2023年省级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情况的通报

省级各部门：

为进一步推进省级部门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按照《关于印发省级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工作规程的通知》（浙财监督

〔2022〕11号）、《关于做好2023年省级部门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浙财监督〔2023〕6号）、《关于开展2023年省级部门绩效抽评工作的通知》有关要求，

省财政厅组织省级各部门对2022年度本部门项目支出开展了绩效自评，并选取部分项目进行实地抽评。现将2023年省级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及实地抽评情况通报

如下：

一、评价基本情况

（一）绩效自评情况

2023年，省财政厅按照“全覆盖”要求，根据“应评尽评”原则，组织省级部门将列入2022年部门预算的所有项目支出全部纳入绩效自评范围。

各部门各单位总体上按照自评通知要求完成本次绩效自评工作，116家省级部门开展自评项目共计5782个。其中：自评结论为“优”的项目3953个，占

68.37%；自评结论为“良”的项目1377个，占23.81%；自评结论为“中”的项目401个，占6.93%;自评结论为“差”的项目46个，占0.80%；另有5个项目因单位

未按要求在预算一体化系统内填报，故无自评结论。

（二）绩效抽评情况

在各部门自评基础上，省财政厅共抽取66家省级部门的310个项目开展实地抽评，对项目的自评质量和实际绩效情况进行评定。经实地抽评核实，310个抽评项

目涉及资金（含事业收入等自有资金）22.96亿元，总体执行率81.36%；其中，财政资金21.17亿元，执行率为87.79%。

抽评发现，各部门、各单位积极配合财政抽评工作，实事求是开展自评，自评质量总体较高，280个抽评项目的自评质量结论为“优”，占抽评项目的

90.32%。在项目实际绩效方面，抽评结论为“优”的项目193个，为“良”的项目97个，为“中”的项目19个，为“差”的项目1个；另有9个项目的实际绩效结论

较单位自评结论降一个档次，占抽评项目的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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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价发现的主要问题

自评及抽评过程中发现问题涉及项目预算编制、资金使用、预算绩效管理等方面，主要问题如下：

（一）项目预算编制方面的问题

1.绩效目标编制不规范。

（1）完整性不足。一是产出指标未覆盖项目主要实施内容，如省地方统计调查队“维护费-基本单位名录库”、省林业局“省院合作和林业科技推广专项”中

“生成年报库”“项目申报评审”等主要工作内容未设置对应产出指标。二是缺乏核心效益指标，如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提前下达2022年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

升计划(中央)”等项目预先设置的效益指标实为产出指标，缺少准确的效益指标反映项目实施的具体目的。

（2）相关性不足。部分项目设置绩效指标与实施内容关联度较低。如浙江科技学院“2022年新苗人才计划项目”设置效益指标“违法必究、执法必严”，与预

算项目内容无直接关联；浙江京昆艺术中心“昆曲传承、展演等扶持经费”“传统戏曲演出季”“昆曲扶持发展补助经费”3个项目内容不同，但设置指标几乎相

同，缺少个性化指标，且部分指标无法通过对应项目的开展来实现；浙江公路技师学院“浙江公路技师学院青山湖科技城校区建设工程”项目以建筑面积、设施正常

使用率等工程整体竣工后的实施期绩效目标作为年度指标，未反映与该项目当年预算金额相匹配的年度建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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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测性不足。一是指标细化不足，如省作协“地方志工作经费”项目设置指标“如期出版”，但未明确具体时间。二是定性指标分级分档依据不足，如省

体育竞赛中心“社会体育赛事”项目设置指标“浙江省体育竞赛市场活跃度”、浙江画院“画师体验生活采风经费”项目设置指标“学术交流”等，但未提供分档分

级标准，无法衡量实际完成情况。三是指标完成数据无法获得，如省教育技术中心“政采云教育装备资源采购馆运营服务”项目设置“运营成本增长率”指标，但实

际该项目为第一年实施，缺少对比值。

（4）合理性不足。一是指标预期目标设置过低，如省文化和旅游宣传推广信息中心“国内文化和旅游市场拓展”项目的指标“赴外省推介的地市宣传推广单位

数量”实际完成值是目标值的14.6倍；省委宣传部“‘志愿浙江’数智应用”项目的指标“公众主页访问量”实际完成值是目标值的100倍。二是权重分配不均，如

省交通运输信息中心“网络安全防护与检测”项目效益指标权重仅占1%；省海洋科学院“浙江省海域动态监管常规业务”项目效益指标权重仅占5%；省应急管理厅

“省企业风险普查专项”、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对外宣传补助及理论评论专栏（2022）”等项目部分指标权重与对应子项目资金量不匹配。

（5）规范性不足。部分项目存在指标名称不规范、指标内容与指标值无法对应、定性定量指标类型选择错误、一级指标与二级指标分类错误、指标重复设置等

规范性问题。如省文化和旅游厅“省级文化和旅游市场综合监管整治”项目在数量指标和社会效益指标中均设置相同指标“全省文化和旅游市场暗访检查”；省粮食

物资干部学校“学校教学培训报告厅改造”项目直接引用“修缮**面积”“提升了**能力/提高了**水平”等系统提供的共性指标模板，未进一步根据项目内容细化

指标名称；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科研专项经费”项目设置指标“人力社保评审立项重点资助8个课题”实为定量指标，但却将该

条指标认定为定性指标，导致系统无法准确识别指标完成情况。

针对上述绩效目标编制不规范的问题，省财政厅在实施抽评过程中，已指导部门对146个项目的绩效指标进行重设，并建议相关部门应用于以后年度项目，切实

提升省级部门绩效目标编制质量。

2.费用测算不够完整科学。部分项目预算申报的实施内容模糊、支出安排不够合理、测算依据不够清晰。如中国美术学院“2022年艺术品收藏专项经费”项目

年初预算安排300万元,无具体实施内容也无资金使用方向及支出标准;省体育局“体育发展保障(会议培训)”项目实施内容仅按经济科目类别编制预算，缺乏会议天

数、参会人数等详细测算内容。

（二）项目预算执行方面存在的问题

1.资金执行率不高。310个项目中117个项目财政资金执行率低于91%，其中20个项目执行率低于50%，结余结转资金较多，影响资金使用效率。如省广播电视

集团“‘我们的村晚’和全省微型党课大赛录播（教育科技频道）”等个别资金，因资金使用部门与资金分配部门不同，部门间沟通衔接不到位，导致项目审批和资

金拨付迟滞，造成项目实施进度延误，财政资金执行率不高。

2.资金使用方向、规模与预算批复不符。部分项目会计核算不规范，导致项目实施内容与预算申报不一致。如杭州无线电监测中心“无线电专项监管和其他相关

支出”实际支出广告宣传费11万元，与原申报书中课题委托、亚运保障、无线电干扰排查等内容不符；省发展改革委“国家战略、重大改革、重大项目推进及监管

专项”项目列支申报实施内容外的保洁费6.8万元；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2022年国家双高省配套补助”项目财务核算串项，列支原属于“教育质量提升项目”的

支出共计269.42万元；宁波大学“2022年本专科生国家助学金(省级)”项目内容包含退役士兵助学金，涉及资金62.54万元实际从其他项目经费中列支。

3.项目合同管理存在漏洞。个别采购和委托业务项目签署合同的内容不合规或不合理。如省文化和旅游宣传推广信息中心“国内文化和旅游市场拓展”、浙江小

百花越剧院“日常运行保障经费”等项目个别实施内容的采购合同签订时间早于政府采购预算执行确认书下达时间，政府采购流程不规范；省地方统计调查队“委托

业务费-统计地理信息化维护运维经费”委托业务合同支付条款约定全额付款时间为2022年9月，早于合同履约期限2023年7月31日，后续合同履约存在风险。

4.项目管理不规范。部分项目存在未按要求开展项目验收、财务管理不到位等项目管理问题。如省科协“学会服务科技创新与科学素质提升”项目的部分子项目

未根据申报书和委托合同要求及时完成评估验收；省文物局“全省文物事业培训经费”项目的第三期全省博物馆青年策展人培训班活动，未发现酒店发票多开2张餐

桌，造成多支出餐费1300元。

（三）项目预算绩效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1.预期绩效未达成。部分项目推进不力，导致部分绩效目标未完成。如浙江旅游职业学院“2022省级双高建设”项目在购置设备时，对前期市场调研不够充

分，导致采购过程中方案多次变更，最终未能按期完成采购；浙江公路技师学院“浙江公路技师学院青山湖科技城校区建设工程”项目由于物资采购迟滞导致项目延

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信息中心“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络安全服务”、省海洋科学院“浙江省海域动态监管常规业务”等多个项目部分绩效目标未实

现。

2.部分单位未按要求完成自评。

（1）个别项目自评未在规定时间完成。省委党校“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专项”“参政议政工作专项”“省‘万人计划’人文社科领军人才补助”“马克思主义

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浙江省重大改革项目第三方评估计划”等5个项目未在自评通知要求的时间节点内完成填报。

（2）部分项目自评报告内容不够完整。如中国水利博物馆“水源热泵抛管等设备设施更换”、浙江开放大学“2022年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教育费附

加）”等项目未填写个别指标完成情况；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省建设厅“省城乡建设领域红火蚁监测防控”等

项目未按自评通知要求对未完成指标、执行率较低等问题进行原因分析及提出改进建议。

（3）部分项目部分自评填报数据与实际完成情况不符。一是个别项目虚报完成情况，如省社会主义学院“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仓前校区改扩建开办费”的“合

同执行率”“设备购置完成率”“设备验收通过率”3条指标年度指标值及自评填报完成值均为100%，实际完成值分别为76.4%、78.20%、79.26%。二是部分项

目自评完成数据填报不够准确，如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药品检验效能提升创新试点项目”效益指标“推广应用”自评填报完成值3项，实际应为6项；省侨联

“参政议政和侨联运转专项”产出指标“印刷物合格率”自评填报完成值90%，实际应为100%。

（4）部分项目部分指标完成情况缺乏材料支撑。如省科学传播中心“浙江省科技工作者综合服务应用系统”等项目设置填报了满意度指标，但无法提供满意度

调查数据；省国土整治中心“耕地质量等级年度调查评价与监测”、省水利水电工程质量与安全管理中心“重大水利项目质量与安全监督检测基础保障”等项目个别

产出效益指标无法提供相关佐证材料，或提供材料相关性不足。

三、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的工作要求

（一）提升部门主体责任意识，强化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明确提出：“地方各级政府和各部门各单位

是预算绩效管理的责任主体。”各主管部门应当进一步树牢预算绩效管理主体责任意识，统筹协调做好项目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部门内部各项目实施单位及业务部

门应当进一步切实承担绩效管理主体责任，确保项目推进有力有序。对于个别资金使用部门与分配部门不同的项目，部门间应明确责任划分，资金使用部门应细化项

目预算编制，加快项目推进和资金使用进度，对预期结余结转资金及时利用或申请收回相关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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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部门及单位应当按照《浙江省省级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办法》（浙财监督〔2021〕14号）等规定要求，参照《浙江省绩效目标编审指南》（预算一体化系统

下载），合理编制绩效目标及指标，完整、客观地评价项目投入的产出和效益，对往年各类监督审计及绩效评价工作指出绩效目标编制问题及时整改并应用于以后年

度同类项目；对标年初预算及设定目标及时开展绩效监控，对因客观原因导致难以继续实施的内容，按程序办理预算调整，对未按期实现的工作计划及目标主动分析

原因并改进管理，确保目标如期实现；进一步提高对评价工作的重视程度，完整、准确提供自评材料，严禁徇私舞弊；对评价中发现的问题紧抓结果应用，按照要求

主动调整项目及预算安排并完善制度机制，进一步提升资金使用效益。

（二）严格落实日常管理制度，提高项目管理质量。各部门各单位应本着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原则，在前期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审慎制定项目申报书，申报项目

实施计划，精准编制预算；各主管部门应结合往年决算和绩效情况，对其进行合理性、合规性审核。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各部门各单位应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工

作规定，加强财务核算的规范性和准确性，按计划推进项目实施；同时，建立有效监督机制，切实提高项目管理质量和实施效果，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三）加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提升财政资金绩效。2023年省级部门绩效自评及抽评结果将作为2024年度预算编制的重要参考依据，对绩效自评结论为

“差”、抽评结论为“中”和“差”的项目，预算审核从严、资金安排从紧。各部门各单位对绩效自评和抽评中发现的问题应积极落实整改，对抽评结论为“中”和

“差”的项目，于2023年11月30日前将整改情况书面报送省财政厅。联系人：省财政厅财政监督局沈晨；联系电话：0571—88065133，18795989928（浙政钉

同号）。

  

浙江省财政厅  

2023年10月20日

（此件公开发布）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http://bszs.conac.cn/sitename?method=show&id=0616F1AED1970C93E053012819ACA94D
http://bszs.conac.cn/sitename?method=show&id=0616F1AED1970C93E053012819ACA94D
http://czt.zj.gov.cn/col/col1165148/index.html
http://czt.zj.gov.cn/col/col1165150/index.html
http://czt.zj.gov.cn/col/col1165149/index.html
https://beian.miit.gov.cn/
http://www.beian.gov.cn/portal/registerSystemInfo?recordcode=33010602011902
http://www.beian.gov.cn/portal/registerSystemInfo?recordcode=33010602011902
javascript:window.print()
javascript:window.opener=null;window.open('','_self');window.close();

